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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訴審字第 10719000051 號 

 

  訴願人：蔡○○   

        

    因師生管教衝突事件，不服本縣○○國民中學 106 年 12 月 1日澎○○中學

字第1060100434號函所為之處分事件，提起訴願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一、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 105 年 6 月 13 日畢業學生之家長，因其於民國 106 年

11月24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訴願人子女疑似遭師長不當管教及言詞、臉書

PO文恫嚇、詛咒等情之申訴書。原處分機關依該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第10

條申訴流程:(一)申訴案件提出應於案件確定發生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

面向學校申評會提出申訴之規定，以訴願人申訴書所指述內容因部分已經

該校評議、再議，為不重複再議之案件，部分已逾申訴期限，不符該校學

生申訴評議辦法相關規定，無法評議，該申訴書不予受理，退回申訴人，

並於 106 年 12 月 1 日書面送達訴願人。訴願人不服，依法提起本訴願，並

於 107 年 1 月 12 日補提訴願理由。 
 

二、訴願人主張對造行為人以不當管教及言詞、臉書PO文等方式恫嚇、詛咒謾

罵訴願人子女，致部分學生及家長對訴願人子女誤解，使訴願人子女身心

遭受無比傷害。原處分機關應提供訴願人對教師不當管教措施申訴之救濟

途徑。 

 

三、原處分機關則答辯略以： 

  (一) 按國民教育法第 20-1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學生獎懲

規定。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益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

得向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又依訴願法

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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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同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法院 62 年裁字第 41 號判例略謂：「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

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

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本案原處分機關 106 年 12 月 1 日澎○○中學字第 1060100434 號函，係

對學生因師長不當管教之申訴案件處理結果通知書，乃原處分機關對申

訴案件未符合申訴程序之通知函，應屬觀念通知，並非原處分機關作成

對於訴願人之子女直接發生法律上之效果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

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即非法之所許。 

  (二) 學生對學校所為之處分提起爭訟之性質亦有限制，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略以：「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

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

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

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

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解釋理由書:「…..

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

論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

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

起行政爭訟之餘地。本案於發生日 105 年 5 月 28 日至訴願當事人子女畢

業日 105 年 6月 13 日兩週期間均未因本案受任何類似校規處分或退學處

置，足以使受教權利受侵害。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遞交申訴書之日期 106

年 11 月 24 日其子女已非該校學生，原處分機關 106 年 12 月 1 日對訴願

人申訴事件審查結果通知函亦未構成訴願人子女受教權受侵害，參照司

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尚無許其提起爭訟之餘地。據依，對非屬訴

願救濟範圍內事項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按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應

為不受理之決定。 

  (三) 本案原處分機關依據「澎湖縣立○○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

點」第 24 點規定，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同要點第 25 點，

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對於學校有關當事學生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之書面申訴，其組織及評議規定，均依澎湖縣政府

教育處規定辦理。本案原處分機關因學生申訴辦法未隨母法公布之故，

105 年 6 月 23 日接獲訴願人遞交有關師長不當管教案申訴書後，該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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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翌日 105 年 6 月 24 日函送「澎湖縣立○○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

訴辦法」乙份予訴願人，訴願人亦依據並引用該辦法相關規定向原處分

機關進行申訴事宜。並由原處分機關分別於 105 年 7 月 22 日、105 年 8

月 4 日召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及 105 年 9 月 5 日學生再申訴評

議委員會會議，結果確認本案申訴之不當管教事件不成立，並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函報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在案。訴願人不服，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

再以同一案件附加其他主張，再向原處分機關遞交「澎湖縣立○○國中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原處分機關依該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

訴辦法第 10 條申訴流程:(一)申訴案件提出應於案件確定發生之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申評會提出申訴之規定，以訴願人申訴書所指述

內容部分經該校已評議、再議，為不重複再議之案件，及部分已逾申訴

期限，不符該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相關規定，無法評議，該申訴書不予

受理退回申訴人，並於 106 年 12 月 1 日澎○○中學字第 1060100434 號

函送達訴願人。爰本案訴願人既已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尚無

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四) 按「澎湖縣立○○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第 4 條規定：「學

校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為:召集人:校長、執行秘書:學務主任、幹事:

學務處專任人員、學生代表:班聯會選出 3 人、家長會代表:家長會長及

副會長 3 人、校外公正人士:視情況由召集人遴選 2 人、教師代表:教師

會代表、各年級導師 4 人、學校行政代表:教務、輔導主任 2 人。本案原

處分機關分別於 105 年 7 月 22 日、105 年 8 月 4 日召開申訴評議委員會

會議，105 年 9 月 5 日召開再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其會議成員、出席人

數、決議方式均符合上開規定，原處分機關於法並無違誤。 

  (五) 有關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 號解釋略以:「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

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

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

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

釋應予變更。」乙節，前述解釋文明示專為「大學」而言，對於其他層

級學校顯未能適用，爰訴願人 107 年 1 月 12 日所提訴願補充理由予以引

用，於本案顯有不合。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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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訴願法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

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

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再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 2 點

第 1 項規定:「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處分或管教，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者，得由其父母或監護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學校

申訴決定，得向澎湖縣政府提出再申訴。」 

 

二、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

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

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

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

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1 項規定：「本注意事項所列名

詞定義如下：一、教師：指教師法第三條所稱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二、教育人員：

指前款教師及其他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

師、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三、管教：指教師基

於第十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利

之集體或個別處置。四、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

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

之處置；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五、

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

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次按「澎湖縣立○○國中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第 3 條規定：「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學校

行政單位或教師，有關學生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

損害者，得依本辦法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申訴決議得提起再申訴。第 4

條規定：「學校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為:召集人:校長、執行秘書:學務

主任、幹事:學務處專任人員、學生代表:班聯會選出 3 人、家長會代表:家

長會長及副會長 3 人、校外公正人士:視情況由召集人遴選 2 人、教師代表:

教師會代表、各年級導師 4 人、學校行政代表:教務、輔導主任 2 人。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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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申訴流程:(一)申訴案件提出應於案件確定發生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

向學校申評會提出。(二)申訴以一次為限，並以接到申訴決議書之次日起

五日內再提出申訴，五日內未提出，則視為申訴案件評議確定。(四)校申

訴評議委員會收到申訴人之申訴後，召集人必須於十日內召開會議，對申

訴人及學生獎懲委員會送出決議書。本案發生之日 105 年 5 月 28 日至訴願

當事人子女畢業日，105 年 6 月 13 日兩週期間均未因本案受任何類似校規

處分或退學處置，足以使受教權利受侵害。且訴願人已循學校內部申訴途

徑謀求救濟，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尚無許其提起爭訟之餘

地。按前述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再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 2 點第 1 項規定，

本案訴願人倘認原處分機關處理有關其子女之處分或管教之申訴案，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應向澎湖縣政府提出再申訴，惟訴願人對之提起

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即非法之所許。據依，對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事項

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按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應為不受理之決定。訴

願人對原處分機關 106 年 12 月 1 日澎○○中學字第 1060100434 號函，對

其子女因師長不當管教之申訴案件處理結果通知不服，未依「澎湖縣國民

中小學學生再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 2 點第 1 項規定向澎湖縣政府提出再

申訴。遽行提起本件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程序上不合法。又

訴願人之其他主張與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基上論結。 

 

三、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  皆  興 

(公    差)                               

委員  洪  文  源 

(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薛  宏  欣 

委員  謝  昆  水 

委員  魯  惠  良                                                    

委員  馬  陳  棠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2      日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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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